
考試院第14屆第8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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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頒發獎章
本院人事室案陳有關頒發銓敘部王常務次長玉一等服務獎章一案。
  院長講話：銓敘部王次長玉將在2月17日自願退休，今天是她最後一次參加院會。王次長是74年高考人事行政狀元，75年1月分發考選部服務，79年1月調任銓敘部服務迄今，公職生涯39年多，承辦與督導多項重大人事政策及法令研修，如：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協會法等，對革新人事法制及建立文官制度，貢獻卓著，功績斐然。本人謹代表考試院感謝王次長推動考銓制度興革的辛勞與貢獻，並預祝王次長退休後開展另一片美好人生。
  決定：洽悉。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7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第5次會議，本院考選處案陳「考試院發給各種考試及格暨訓練合格證書辦法」第9條修正草案一案，經決議：「照案修正通過，並授權本院考選處與法規委員會調整條文及條文對照表說明欄文字。」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6日修正發布，並函請立法院查照，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一）本院銓敘處案陳總統民國114年1月24日令修正公布行政院組織法第3條條文一案。
      決定：洽悉。
（二）本院銓敘處案陳總統民國114年1月24日令修正公布教育部組織法第2條、第5條及第9條條文一案。
      決定：洽悉。
（三）本院銓敘處案陳總統民國114年1月24日令制定公布運動部組織法一案。
      決定：洽悉。
（四）本院銓敘處案陳總統民國114年1月24日令制定公布運動部全民運動署組織法一案。
      決定：洽悉。
（五）本院會計室案陳本院113年度主管決算及本院暨所屬113年度單位決算情形一案。
    決定：准予核備。
（六）考選部函陳11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決定：准予核備。
（七）考選部函陳11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委員意見：說明本考試辦理情形，及原民考試土木工程等類科長期不足額錄取問題，籲請權責機關正視此問題，或可納入院際協調研議因應措施。另有關原民考試，期許考選部持續檢討減併考科及增設口試的可行性，以考選合宜之原民公務人才。（伊萬•納威委員）
    劉部長孟奇補充報告：對委員意見及部未來之努力方向加以說明。
    決定：准予核備。
四、考選部報告（劉部長孟奇報告）：國家考試財務檢討及精進方向
  委員意見：
1. [bookmark: _Hlk190333391]支持部依國家考試財務狀況，檢討調整國家考試報名費；本報告所提影響國家考試財務之各項指標與論據有其正當性，宜納入對外宣導時說明，注意考生反應並妥為溝通，並可製作簡表，以利外界瞭解考選基金財務結構。（王委員秀紅、鄧委員家基、伊萬•納威委員、呂委員秋慧、邱委員文彥、黃委員東益）
2. 有關國家考試報名費調整方案，調幅應同時考量國考財務及應考人負擔，並以能維持國家考試財務中長期收支衡平為目標，不宜頻繁調整；另請部評估建立國考報名費定期檢討機制，研議合宜的參考指標及檢討頻率。（鄧委員家基、伊萬•納威委員、呂委員秋慧、黃委員東益）
3. 為健全國家考試財務運作，請部繼續爭取以公務預算支應財務缺口，尤以對於弱勢應考人報名費之減免補助，應爭取由公務預算補助。並請部瞭解爭取重大公共建設或政府科技發展計畫等預算支應國考電腦化測驗備援及電力等系統經費之可能性。（王委員秀紅、鄧委員家基、呂委員秋慧、黃委員東益）
4. 典試與試務人員酬勞長期偏低，應合宜調整，辦理重要業務不應以降低成本為考量。（王委員秀紅、鄧委員家基）
5. 詢問部，99年考選基金設置前之國考經費來源，及簡報資料所列110年報名費以外之試務收入大幅增加之緣由。（呂委員秋慧）
6. 公部門已面臨與私部門間之人才競爭，面對國家考試報名人數下降問題，提醒權責部會應合作，朝提升保障文官尊嚴與權益方向努力，以提升投入公部門服務之意願。（鄧委員家基）
7. 關於部規劃設置國家測驗研究中心，建議納入本屆施政綱領，作為本屆的政策目標；至其名稱可再審酌，研究內容亦可考量擴大將組織編制等考銓議題納入，以利長期研究發展。（邱委員文彥）
  劉部長孟奇、劉次長約蘭、劉秘書長建忻、施部長能傑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考選部參考。
五、臨時報告（無）
參、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考試增列需用名額處理要點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
  委員意見：
1. 肯定部積極任事提出本要點修正，刪除原第1點冗事規定，並修正第2點明確責任規範，搬開了老機關改革創新思維的阻力，對積極提出改善觀點的同仁與主管應予肯定。另以服務用人機關及滿足用人實際需求的原則而言，請說明若刪除第3點及第4點之比例限制規定，其衝擊有多大？（鄧委員家基）
2. 請部說明，增訂之第1點用語有無修改必要，及第4點第2款所設比例限制以「第一節」到考人數計算之考量為何。（黃委員東益、邱委員文彥）
  決議：1.照部擬及本院法規委員會意見通過。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二、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114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請黃委員東益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肆、臨時動議
  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第6次增聘口試委員4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委員意見：案內名單請部注意依最新人事調動情形填載相關資料。（邱委員文彥）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11時08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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